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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代销代购业务转换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薄异伟

渊 山 东 经 贸 职 业 学 院 山 东 潍 坊 261011冤

一、代销与代购业务的含义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的规定，单位或

者个体工商户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或销售代销

货物，视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关于增值税、营业税若干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6号）规定：代购货物行为，凡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不征收增值税；不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的，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均征收增值税：淤受托方不

垫付资金；于销货方将发票开具给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将该项

发票转交给委托方；盂受托方按销售方实际收取的销售额和

增值税额（如系代理进口货物则为海关代征的增值税额）与委

托方结算货款，并另外收取手续费。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代购代销业务，如果同时符合上述

三个条件，则该项业务按代理业务征收营业税，笔者将这种业

务称为代购业务。反之，如果不符合或不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

件，则该项业务征收增值税，笔者将这种业务称为代销业务。

二、代购与代销业务转换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为分析的方便，现假设如下：

甲公司是生产钢材的厂家，其产品的市场销售单价为 p

（含增值税），乙公司为一物流企业，与甲公司有着长期的业务

往来关系，每年能为甲公司销售大量的产品，所以乙公司能以

较为优惠的价格从甲公司拿到商品。现在有一个公司丙公司

需要通过乙公司购买 a吨甲公司的钢材，关于进货方式有两

个方案：方案 1：甲公司通过乙公司代销，乙公司以 p1的单价

（含增值税）从甲公司进货，再以 p2的单价（含增值税）转售给

丙公司，p1约p2。方案 2：丙公司委托乙公司代购，由丙公司按

p3的单价（含增值税）直接付款到甲公司购货，乙公司不垫

款，甲公司开具的发票抬头为丙公司，乙公司从甲公司处收取

的佣金（代购手续费）为 c。

对于甲公司，不论以市场单价 p直接出售商品给丙公司

比采用方案 1、方案 2的销售方式是否更有利，甲公司都会为

了巩固与乙公司的业务联系，放弃以市场单价 p直接出售商品

给丙公司的方案，必采用方案 1、方案 2中的一个。

假定丙公司拿到商品的单价 p2、p3均小于单价 p，亦即

丙公司只能从方案 1、方案 2 中选择一个。另外，对于方案 1

和方案 2的选择取决于乙公司，丙公司必听从乙公司。

不考虑甲公司、丙公司的纳税筹划问题，只考虑乙公司的

纳税筹划问题。

乙公司在城市市区，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比率分

别为 7%和 3%。

乙公司进行纳税筹划方案决策时，以税前现金净流入的

大小作为方案选择的依据，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问

题，也不考虑各方案的管理成本、运输成本等成本费用。

乙公司代购代销业务转换临界点的分析如下：

1. 据上述方案 1求税前现金净流入。根据相关税法的规

定，乙公司此项代销业务应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乙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a伊p1衣（1垣17%）伊17%=0.145 3a伊

p1，增值税销项税额=a伊p2衣（1垣17%）伊17%=0.145 3a伊p2，因

此应缴纳的增值税=0.145 3a伊p2原0.145 3a伊p1=0.145 3a伊

（p2原p1），应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0.145 3a伊（p2原p1）

伊（7%垣3%）=0.014 53a伊（p2原p1）。

乙公司的税前现金净流入=a伊p2原a伊p1原0.145 3a伊（p2原

p1）原0.014 53a伊（p2原p1）=0.840 17a伊（p2原p1）。

2. 据上述方案 2求税前现金净流入。根据相关税法的规

定，乙公司此项代购业务应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代理业的营业税税率为 5%。

乙公司应纳营业税=c伊5%=0.05c，应缴纳的城建税和教

育费附加=0.05c伊（7%垣3%）=0.005c。故乙公司的所得税税前

现金净流入=c原0.05c原0.005c=0.945c。

3. 纳税筹划临界点及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淤对于乙公

司，由于在纳税筹划临界点两个方案的税前现金净流入是相

同的，可得：0.840 17 a伊（p2原p1）=0.945c，进而推导出：（p2原p1）

/（c衣a）=1.124 8。由于“p2原p1”即为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

货单价之差，“c衣a”即为单位商品的代购手续费，所以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当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是单位

商品的代购手续费的 1.124 8倍时，不论采用代销模式还是采

用代购模式，其税前现金净流入是无差别的。于我们再假设方

案 1优于方案 2，即方案 1的税前现金净流入大于方案 2的

税前现金净流入，故据上文可得：0.840 17a伊（p2原p1）跃0.945c，

【摘要】本文针对代购与代销业务转换的纳税筹划临界点进行分析，然后结合案例介绍该纳税筹划临界点在实务中的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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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涉税处理

周丽君 徐 珊

渊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江 苏 徐 州 221116冤

发生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时，因涉及资产、负债及损

益的调整，进而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日的利润总额，最终会涉

及所得税的处理。

一、“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所致日后调整事项涉税处理

“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所致日后调整事项对于所得税的影

响主要有两个：淤“表日”企业未计提预计负债，“日后”判决赔

偿。这种情况只涉及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税调整，应冲销上年

末多计的所得税费用；对于递延所得税不影响，不作调整。

于“表日”企业确认了预计负债，金额为 A，“日后”判决赔偿金

额为 B。若 A与 B不等，则需调整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说和

递延所得税；若 A与 B相等，则只需调整报告年度的递延所

得税。

例 1：甲公司 2008年 9月 6日被乙企业起诉，要求赔偿

60万元，当年末法院尚未判决，甲公司确认预计负债 40万

元，2009年 3月 20日法院判决甲企业赔偿 50万元。甲公司

尚未完成 200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

率为 25%，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 2009年 3月 31日。

甲公司的涉税处理分两步走：淤调整报告年度的当期所

得税。由于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在预计时不允许在税前抵扣，

只在实际发生时才允许税前抵扣，因此本例中预计负债实际

发生时应冲销报告年度多计的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

交所得税 12.5（50伊25%）；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5。于转销

【摘要】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若发生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不仅可能涉及报告年度当期所得税的调整，还会因涉

及资产、负债的调整而影响报告年度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转回。本文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所定义的四种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分别阐述四种情况下的涉税处理。

【关键词】日后调整事项 递延所得税 涉税处理

进而推导出：（p2原p1）/（c衣a）跃1.124 8。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

得出如下结论：当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与单

位商品的代购手续费相除的系数大于 1.124 8时，采用代销模

式的税前现金净流入更多。盂我们再假设方案 2优于方案 1，

即方案 1的税前现金净流入小于方案 2的税前现金净流入，

故据上文可得：0.840 17a伊（p2原p1）约0.945c，进而推导出：

（p2原p1）/（c衣a）约1.124 8。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当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与单位商品的代

购手续费相除的系数小于 1.124 8时，采用代购模式的税前现

金净流入更多。

三、代购代销业务的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例：A、B、C公司在城市市区，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

收比率分别为 7%和 3%。A公司是生产钢铁的厂家，其产品的

市场销售单价为 3 510元（含增值税）。B公司为一物流企业，

与 A公司有着长期的业务关系，每年能为 A公司销售大量的

产品，所以 B公司能以较为优惠的价格从 A公司拿到商品。

现在有一个公司 C公司需要通过 B公司购买 1 000吨 A

公司的钢材，关于进货方式有两个方案：方案 1：A公司通过

B公司代销，B公司以 3 276元的单价（含增值税）从 A公司

进货，再以 3 393元的单价（含增值税）转售给 C公司。方案

2：C公司委托 B公司代购，由 C公司按 3 381.3元的单价（含

增值税）直接付款到 A公司购货，B公司不垫款，A公司开具

的发票抬头为 C公司，B公司从 A公司处收取的佣金（代购

手续费）为 90 000元。

其他条件同上文的假设。试运用上文提到的纳税筹划临

界点来分析 B公司应选择方案 1还是方案 2。

案例分析：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衣单位商品的

代购手续费=（3 393原3 276）衣（90 000衣1 000）=1.3，由于 1.3跃

1.124 8，对于 B公司来讲，应采用方案 1，即采用代销模式。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根据上文公式，

方案 1的税前现金净流入=0.840 17伊1 000伊（3 393原3 276）=

98 300（元），方案 2的税前现金净流入=0.945伊90 000=85 050

（元），所以方案 1更优，同上面的分析一致。

对于工商企业尤其是物流企业，代销或代购业务是经常

发生的，企业一定要根据商品的进销差价及单位商品的代理

费用等，利用纳税筹划临界点，科学地进行代销、代购业务的

转换，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现金净流入，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

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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